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2号
申请人：顾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因生活所需于购买第三人销售的酱油，后发现该产品存在违反相关法律的问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具有法定处理职责的被申请人提起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对该决定不服，遂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
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具有管辖权和法定处理职责，其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主体适格。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对辖区发生的市场监管领域内的投诉举报事项具有法定处理职责。

二、被申请人称：我局于2025年8月6日收到关于你购买由焦作市XX食品酿造厂生产的“杨大姐”牌头道酱油的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我局于2025年8月8日要求其限期整改，在2025年8月15日复查时，该店已整改。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所生产的酱油不属于标签瑕疵且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给予处罚，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予纠正。

三、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不服后的救济途径，属于严重程序违法、未依法履职。
四、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证据充分。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申请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举证责任，请贵府责令其举证该不予立案决定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五、申请人系涉案商品的购买人、消费者、被申请人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的行政相对人，花费时间金钱购买不合规商品，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起，要求行政机关查处、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与该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未依法履职，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申请人在查阅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答辩及相关证据后再补充完整的行政复议意见。请贵府秉公执法，对被申请人所作的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决定进行全面审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申请人保留逐级监督和向省厅信访投诉举报的权利。希望贵府及时纠正不当和违法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感谢贵府在推进中国司法进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始终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答复人于2025年8月6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食品酿造厂涉嫌生产的“杨大姐”头道酱油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8月8日依法对该酿造厂进行现场核查，被举报方现场提供了相关生产资质及出厂检验报告。执法人员经检查其产品标签存在瑕疵，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被举报方在整改期限内整改完毕（发布召回公告、更换新标签），因此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邮寄送达被答复人。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6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食品酿造厂涉嫌生产的“杨大姐”头道酱油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8日对该酿造厂进行现场核查，经查案涉厂家生产的杨大姐”头道酱油标签存在未按照GB/T18186要求在产品名称处标明“酿造酱油”以及执行标准处标明“GB18186-2000高盐稀态”，存在标签瑕疵问题。案涉厂家提供了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显示产品符合GB/T18186-2000的检测项目要求，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于2025年8月8日要求其限期整改，在2025年8月15日复查时，该店已整改。被申请人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出厂资质及出厂检验报告、责令整改通知书、召回公告、召回记录、整改前后标签、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案涉厂家生产的“杨大姐”头道酱油标签未按照GB/T18186要求在产品名称处标明“酿造酱油”以及执行标准处标明“GB18186-2000高盐稀态”，存在标签瑕疵问题，又案涉“杨大姐”头道酱油出厂检验报告显示产品符合GB/T18186-2000的检测项目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之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于2025年8月8日要求其限期整改，在2025年8月15日复查时，该厂家已整改。故案涉厂家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